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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概况

	联系人
	张健
	联络电话
	18166228507

	人员编制
	52
	实有人数
	52

	职能职责概述
	（1）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，组织指导好各业生产，搞好商品流通，协调好本乡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，抓好招商引资，人才引进项目开发，不断培育市场体系，组织经济运行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（2）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，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，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
（3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
（4）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，完成国家财政计划，不断培植税源，管好财政资金，增强财政实力。
（5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
（6）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	年度主要
工作内容
	一、扶贫工作的整体绩效目标：切实加强和规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，防范资金使用风险，确保健康扶贫资金准确发放到户到人，严肃财政纪律，预防和治理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。
二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整体绩效目标：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”一把手工程‘来抓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稳定、确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。
三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绩效目标；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，，人口信息统计准确率100%，其他相关信息反馈率100%。
四、党建工作整体绩效目标：发展党员7民，每月定期、不定期培训，派驻1-2名党建指导员到各村指导党建工作，做好机关党支部建设。
五、安全生产工作整体绩效目标：指导全乡9个村的安全生产工作，保障群众生产生活。


	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
	
一、本年支出总额为1097.77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36.42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246.75万元（“三公”经费总额10.54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7万元，公车运行维护费4.37万元），项目支出314.60万元。


	二、部门（单位）收支情况

	年度收入情况（万元）

	机构名称
	收入合计
	其中：

	
	
	上年结转
	公共财政
拨款
	政府基金
拨款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
	其他收入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1097.77
	
	1097.77
	
	
	

	1、局机关
	1097.77
	
	1097.77
	
	
	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	
	

	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（万元）

	机构名称
	支出合计
	其中：
	结   余

	
	
	基本支出
	其中：
	项目支出
	

	
	
	
	人员支出
	公用支出
	
	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1097.77
	783.17
	536.42
	246.75
	314.60
	

	1、局机关
	1097.77
	783.170
	536.42
	246.75
	314.60
	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	
	

	机构名称
	三公经费
合 计
	其中：

	
	
	公务接待费
	公务用车运维费
	公务用车购置费
	因公出国费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10.54
	6.17
	4.37
	0
	0

	1、局机关
	10.54
	6.17
	4.37
	0
	0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	

	机构名称
	固定资产
合 计
	其中：
	其  他

	
	
	在用固定资产
	出租固定资产
	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410.22
	410.22
	
	

	1、局机关
	410.22
	410.22
	
	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
	三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

	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

	
	目标1：扶贫工作的整体绩效目标
目标2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整体绩效目标
目标3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绩效目标
目标 4：党建工作整体绩效目标
目标 5：安全生产工作整体绩效目标

	
1、全乡完成贫困人口年度脱贫任务，贫困村发展一个以上特色产业，年度贫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左右。
2、综治办民调成绩稳中有升。
3、保障全乡计生工作的开展落实，把计生工作与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。
4、党建工作在各项检查中达标。
5、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。


	绩效自评综合得分
	88

	评价等次
	良好

	四、评价人员

	姓 名
	职务/职称
	单 位
	签 字

	肖春喜
	乡长
	岩垅乡人民政府
	

	袁爱民
	财政所所长
	岩垅乡人民政府
	

	张健
	会计
	岩垅乡人民政府
	

	邓亦文
	出纳
	岩垅乡人民政府
	

	


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

部门（单位）意见：


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五、评价报告综述（文字部分）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一、岩垅乡位于洪江市西北部，距市治黔城10公里，农业人口19258人、土地面积77平方公里（其中：耕地面积46617亩、林地面积4897亩），东与红岩乡、黔城镇相连，南与江市镇隔沅河相望，西接沅河镇，北与芷江县萝卜田乡和禾梨坳乡毗邻。是一个农业生产大乡，全乡共9个行政村，我乡财政预算拨款开支供养人数52人。
（二）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等
一、本年收入总额为1097.77万元。其中政府行政管理491.80万元；社会保障就业43.35万元；卫生健康37.91万元；农林水事务490.92万元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17.64万元；住房保障16.15万元。
二、本年支出总额为1097.77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36.42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246.75万元（“三公”经费总额10.54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6.17万元，公车运行维护费4.37万元），项目支出314.60万元。
二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
1、人员经费支出536.42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246.75万元
2、2020年洪江市岩垅乡认真贯彻厉行节约，严控“三公经费”，降低一般运行经费，加强支出管理，先后出台了本单位机关作息考勤制度、学习与会议制度，信访接待制度、公务接待制、内务管理制度、差旅费管理制度等。实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有效地控制了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实际支出没有超出预算规模、范围和标准，没有挤占、摊派、乱收费和转移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行为，所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法、合规。2020年我乡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10.54万元，相比年初三公经费预算减少9.40万元。具体为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公务接待支出7万元，比上年度减少6.76万元，原因：截止本年12月有部分公务接待费用未结账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4.37万元，比上年度减少2.64万元，原因：厉行节约、统筹安排公车使用。2020年公务用车购置0台。 
四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、全乡完成贫困人口年度脱贫任务，年度贫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左右。
2、综治办民调成绩稳中有升。
3、保障全乡计生工作的开展落实，把计生工作与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。
4、党建工作在各项检查中达标。
5、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。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1、预算编制有待更严格执行。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项目有的存在差异，预算执行率较低，预算编制不够完善，年中追加较多，决算数与预算数相差较大。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1、 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完整、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，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。
2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和湖南省委“九条规定”，建立本部门“三公经费”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，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，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，并严格执行。
3、建议提高公用经费的标准，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提高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。




